
证券代码：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

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8,000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52,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41.7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2026 年 1 月 4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给

予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徕木股份”)之子公司湖南



徕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徕木”）授信 1亿元，期限至 2028 年 1 月 3

日止，并由徕木股份提供 5,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2025 年 6 月 26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徕木

电子(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康连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湖

南徕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徕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爱芯谷检测有限公司

2025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28亿元(包括尚未到期的授信额度)的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并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28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同时拟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固定资产融资租赁不超过 3亿元，并提供相应连

带责任担保。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徕木股份直接及间接持有其 100%股份

法定代表人 朱新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26707661792

成立时间 2008-01-18

注册地 湖南常德市汉寿经济开发区黄福居委会麒麟路 88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销售；模具及配件、电子产品（不

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



备）、五金机电配件、冲压制品、注塑制品、电子连接

器、汽车零配件、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研发、制造、销

售；Ⅰ类、Ⅱ类医疗器械、工业防护用品、劳保用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非织造材料及制品、环保材料、炭

材料、玻璃纤维及制品、新材料及相关技术的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研发、制造、

销售；（含网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

易代理；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512.76 63,118.56

负债总额 66,621.10 59,059.43

资产净额 2,891.67 4,059.13

营业收入 5,241.10 34,607.93

净利润 -1,167.46 -2,058.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

2、债务人：湖南徕木电子有限公司

3、保证人：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授信金额：1亿元

5、授信期限：至2028年1月3日止

6、担保金额：5,000万元

7、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5月12日至2029年5月12日止。

8、保证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面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9、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0、是否有反担保：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湖南徕木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具备有效的风控措施。公司将密切关注其

经营及财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

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

提供相应担保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252,000万元，其中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56%；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8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5.19%。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形。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1日


	OLE_LINK6
	OLE_LINK5
	OLE_LINK2
	OLE_LINK1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OLE_LINK3
	OLE_LINK4

	（二）内部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